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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麦凯智造婴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3506005550654069） 
对你（单位）（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丹诏大道15号）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4月3日之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 税务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内容：
[bookmark: cljdjyj]你公司在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期间取得中泰兴（厦门）石化有限公司开具的69份品名为聚丙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3502153130，发票号码3161579-3161600、3161699-3161703，发票代码3502154130，发票号码519031-519055、1988322-1988338，金额合计6,615,769.24元，税额合计1,124,680.76元，价税合计7,740,450.00元）于所属期2016年4月增值税申报中抵扣进项税额849,273.50元，于所属期2016年5月增值税申报中抵扣进项税额275,407.26元。上述发票已被开票方税务机关证实为虚开，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根据2017年11月19日《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之规定，拟追回你公司所属期2016年6月出口退税款223,958.65元，调增该属期免抵税额223,958.65元；追缴2016年7月增值税780,848.79元，追回2016年7月出口退税款119,873.32元，调增该属期免抵税额119,873.32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款、《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闽政文〔2011〕230号）第一条、第二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5号）第一条之规定，拟追缴你公司2016年6月城市维护建设税11,197.93元、教育费附加6,718.76元、地方教育附加4,479.17元，2016年7月城市维护建设税45,036.11元、教育费附加27,021.66元、地方教育附加18,014.44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拟对以上应追缴的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之前，到我局（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六年二月三日




